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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艺术学院网站建设与管理办法

2024 年 5 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网的建设与管理，保障各单位及用户的网络

安全及正常运行，规范上网行为，依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涉及网站，是指在校园范围内，由学校统一规

划、投资建设的计算机互联网站，包括学校门户网站（因特网域名：

www.imac.edu.cn）及各单位建设运行的网站和专题网站；非学校规划、

投资建设的网站，只要使用学校域名“*.imac.edu.cn”或学校 IP 地

址“211.82.136.1-211.82.143.254”的网站也应纳入管理范围。网站

用于对外宣传和信息发布，同时提供办公、教学、科研、人事、财务、

资产等校内信息管理和服务。

第三条 学校网站实行分级管理：学校门户网站为一级网站；各

党政管理机构、教学机构、教辅机构、群团组织机构网站，以及部分

由学校批准设立的专题网站为二级网站；各单位的内设机构、挂靠单

位的网站作为三级网站。

第二章 管理分工

第四条 校园网站坚持“谁建设、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

（一）学校成立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委员会，对全校各级网站

的规划、建设、运行进行宏观管理和日常性检查监督。

http://www.imac.edu.cn）及各单位建设运行的网站和专题网站；非学校规划、投资建设的网站，只要使用学校域名“*.imac.edu.cn”或学校ip地址“211.82.136.*-211.82.143.*”的网站也应纳入管理范围。核实
http://www.imac.edu.cn）及各单位建设运行的网站和专题网站；非学校规划、投资建设的网站，只要使用学校域名“*.imac.edu.cn”或学校ip地址“211.82.136.*-211.82.143.*”的网站也应纳入管理范围。核实
http://www.imac.edu.cn）及各单位建设运行的网站和专题网站；非学校规划、投资建设的网站，只要使用学校域名“*.imac.edu.cn”或学校ip地址“211.82.136.*-211.82.143.*”的网站也应纳入管理范围。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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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宣传部负责学校新建网站的申请审批、运行网站的内

容监管；负责督促网站所属单位做好内容更新，对长期没有内容更新

的网站，视情况要进行督促整改、暂停服务、关停网站等处理；负责

制订实施学校网站管理规范；负责对学校门户网站进行统筹建设和管

理，对学校门户网站栏目设置、栏目调整提出建议，并上报学校党委

审核。宣传部要为学校门户网站各栏目分别确定对应的责任单位，各

责任单位协助宣传部做好各栏目的日常管理和内容更新。

（三）学校智慧校园中心负责全校网站的规划、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安全监管和备份工作；协同相关部门做好学校网站统一规

划建设招投标工作，监督中标公司对学校各级网站的开发建设，并做

好校园网站的运行、维护、管理；负责提供校园网站运行环境；负责

制订实施学校网站建设和管理的技术规范；负责网站安全，根据国家

有关规定对上网信息进行监控，安排专人定期检查网站的系统安全，

及时修复程序代码漏洞，不定期对校内网站进行抽查，对存在安全隐

患的网站，根据有关要求限期整改乃至关闭该网站；负责为校园网用

户提供公共信息资源、技术咨询和培训等服务；负责定期对各级网站

数据进行备份。

（四）校内各党政管理机构、教学机构、教辅机构、群团组织机

构负责设计、管理本单位的二级（及以下）网站及因工作职责需要建

设的专题网站。网站的设计与管理是指网站版面设计、内容规划、信

息发布、舆情监管。各单位应管理和保管好学校主干网设置在本单位

的设备，及时向智慧校园中心报告网络使用情况并收集反映本单位用

户的意见。各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成立网络管理小组，指定一名专职

或兼职的网络管理员，负责信息发布和网站日常管理工作，并报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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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备案。

第五条 学校各级网站应设专门管理人员管理所涉及的网站账

号、密码。密码要定期变更，责任落实到人，并且随着管理员的变更

而变更。密码不得使用过于简单的弱口令，避免因密码泄露而引发安

全事故。

第六条 对出现网络安全事故的网站，学校将按有关规定追究相

关责任人员责任。

第三章 设计要求

第七条 各单位自行建设的网站要按照学校统一要求设计。整体

版面设计应布局合理、美观协调、简洁明快，网站首页须有内蒙古艺

术学院的标识。

第八条 各教学机构网站栏目一般包括：学院概况、机构设置、

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党建思政、团学工作、招生就业、

新闻信息、联系方式、学校首页等，其他栏目可根据各单位自身特点

设立。

第九条 各党政管理机构、教辅机构、群团组织机构网站栏目一

般应包括：机构设置、人员职责、规章制度、党建思政、服务指南、

联系方式、公开信箱、学校首页等，其他栏目可根据各单位自身特点

设立。

第十条 网站可提供正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正处级单位负责人

（含副职）的简介。人员简介依次包括：姓名、性别、籍贯、职称、

职务、分管工作或学术方向，主要社会兼职（省及省以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全国及省级社会学术团体理事或委员以上），全国及省级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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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和荣誉称号，主要学术成果（所列不超过 10 项）等内容要素。可贴

本人近照。一般不提供联系方式。

第四章 内容规范

第十一条 学校网站信息发布必须坚持先审后发。网站内容须遵

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的有关规定，并全面反映学校或本单位

教学、科研、管理、社会服务、学生工作等情况。涉密信息严禁上网。

第十二条 各单位网站在网页中引用学校基本情况方面的数据、

提法、表述风格和宣传口径，必须与学校主网站保持一致；学校主网

站没有披露的信息应报宣传部，经审核后发布。

第十三条 网站转载信息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转载信息须经审

核后发布，并须保证有原信息转载授权。在网站上设置的其他网页或

网站的链接，须与网站信息宣传定位相符且保证链接真实有效。不得

在二级（及以下）网站中违规设置网络链接，如网络广告、网上电影、

网络游戏等，防止将含有有害信息的网站接入学校网络。未经学校主

管部门批准，二级（及以下）网站不得私自设置 BBS 、留言板、论坛、

聊天室等交互性栏目。

第十四条 校园网站严禁发布以下信息：

（一）依照法律法规属于国家秘密的；

（二）涉及学院及有关单位秘密的；

（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四）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五）宣扬封建迷信、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

教唆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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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有意影响学校稳定

局面的；

（七）其他违反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的。

第十五条 校园门户网站的内容管理由宣传部负责。其他各单位

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网站管理第一责任人。

第五章 备案与管理

第十六条 智慧校园中心负责新建网站在工业和信息化部 ICP/IP

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全服务平台

的备案工作。各级网站主管单位负责按照公安机关等上级主管部门要

求提供相关信息。

第十七条 校内各单位建设二级（及以下）网站，由主管单位填

写《网站建设需求申请表》，签署《内蒙古艺术学院校园网（互联网）

网站安全责任书》，报宣传部批准后，由智慧校园中心备案并办理相关

事宜。

第十八条 智慧校园中心为二级（及以下）网站分配网站群空间

资源及管理授权（管理员账号、密码）。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宣传部和智慧校园中心根据职责权限负责解

释并落实。

第二十条 本办法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发布并组织实施，原《内

蒙古艺术学院网站建设管理办法》（内艺党发〔2018〕10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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